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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编号：JJ-202327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工程项目名称：河南理工大学安全与智能开采实验中心监理项目
委   托   人：河南理工大学
监   理   人：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签 订  日 期：   2024    年   1  月 16  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制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bookmark: _Toc332785412][bookmark: _Toc8370][bookmark: _Toc342932424][bookmark: _Toc13951][bookmark: _Toc470174811][bookmark: _Toc10310][bookmark: _Toc24567]第一部分  协议书

委托人（全称）：河南理工大学 
监理人（全称）：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工程委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bookmark: _Toc470174812][bookmark: _Toc13429][bookmark: _Toc332357936][bookmark: _Toc14456][bookmark: _Toc342932425][bookmark: _Toc332298114][bookmark: _Toc332785413]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河南理工大学安全与智能开采实验中心监理项目；
2.工程地点： 河南理工大学南校区校园内；
3.工程规模： 本项目建筑面积32809.89平方米，框架结构，地上3层，地下1层，建筑高度18.40米。包含建筑、结构、给排水、采暖、电气、人防、电梯工程，以及室外配套的管网、广场等施工内容；
4.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133842534.80元 。
[bookmark: _Toc5496]二、词语限定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bookmark: _Toc332785414][bookmark: _Toc342932426][bookmark: _Toc332298115][bookmark: _Toc6270][bookmark: _Toc470174813][bookmark: _Toc332357937][bookmark: _Toc21569]三、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文件；
    4.专用条件；
5.通用条件；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332785415][bookmark: _Toc8214][bookmark: _Toc342932427][bookmark: _Toc332357938][bookmark: _Toc332298116][bookmark: _Toc9335][bookmark: _Toc470174814]四、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姓名： 郭玉宏 ，
身份证号码： 412728196812056473 ，注册号： 41007814  。
[bookmark: _Toc342932428][bookmark: _Toc332357939][bookmark: _Toc10346][bookmark: _Toc1685][bookmark: _Toc332785416][bookmark: _Toc470174815][bookmark: _Toc332298117]五、签约酬金
[bookmark: _Toc332298118][bookmark: _Toc470174816][bookmark: _Toc28592][bookmark: _Toc342932429][bookmark: _Toc332785417][bookmark: _Toc332357940][bookmark: _Toc20578][bookmark: _Toc5214][bookmark: _Toc24620][bookmark: _Toc9719][bookmark: _Toc25178][bookmark: _Toc3325][bookmark: _Toc26882][bookmark: _Toc10280][bookmark: _Toc9458][bookmark: _Toc21563]   签约酬金（大写）：壹佰零壹万元整 （¥1010000.00元）。
[image: ]
电话： 0391-3987142                    电话： 0371-63819655 
传真：  /                              传真： 0371-63819655 
电子邮箱：  /                          电子邮箱： 81584510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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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208][bookmark: _Toc16247][bookmark: _Toc11360][bookmark: _Toc1607]第二部分  通用条件（略）
[bookmark: _Toc16315][bookmark: _Toc7859][bookmark: _Toc2501][bookmark: _Toc2577][bookmark: _Toc13108][bookmark: _Toc13056][bookmark: _Toc28393]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
第二条   本合同适用的法律及监理依据：
1.委托人与本项目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
2.工程的正式施工图纸及有关设计文件和说明。
3.经监理人审查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
4.国家或地方现行的质量评定标准和验收规范及有关的工艺标准、施工规范。
5.本地区现行的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取费标准和有关建设管理的法规、条例。
第四条 监理范围和监理工作内容：
监理范围：施工阶段和保修阶段监理（含图纸会审、人防地下室、普通地下室、主体、设备及变更签证、配套室外工程、室外广场等构成工程实体的全部内容）。
监理工作内容：
 1.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并监督检查其实施。
2.审查施工单位或委托人提供的材料和设备清单及其所列的的规格与质量。
3.按照国家技术规范、质量验收标准、地方建设安装规程和设计图纸文件、施工合同的要求，进行工程质量、工期、造价控制。
4.对于用于工程的主要材料、构件的出厂合格证、材质检验单进行核定。
5.进行准确的月计量，签发付款凭证，审查工程结算价款。
6.监督检查工程的文明施工及安全防护措施。
7.审理工程中出现的质量事故的处理，提出处理意见。
8.督促检查施工单位完成各阶段及全套竣工图的工作，交委托人归档。
9. 配合委托人完成工程开工前期手续的办理。
10.委托人与承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委托人在监理人开展监理业务之前应向监理人支付预付款 / 。
1.   外部条件包括：
1.委托人负责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文件。
2.委托人必须指派1名充分了解工程情况，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决断的人员出任工地代表。
3.委托人不干涉监理人的正常工作，并授予监理人质量否决权。支付施工承包人工程费用时，须有总监理工程师签署意见。
4.委托人与施工承包人的正常工作业务来往，均需通过监理人，以使监理人更好地掌握有关工程各方信息。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向监理人提供与工程有关的为监理工作所需要的工程资料。
 委托人应提供的工程资料及提供时间：
监理机构进场时，委托人应提供：
1、委托人应在监理人进驻工地前提供与工程有关的技术资料，包括：（1）工程施工图纸；（2）发包人与施工承包人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等。
2、有关当地建设部门的建设管理文件。
3、及时提供工程进度过程中，需补充的设计文件、工程变更、设备资料等。
  第十一条 委托人应在7天内对监理人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委托人的常驻代表为 赵永权  ;项目总监为  郭玉宏 ，项目部其他人员同投标文件。
第十五条 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如下设施： / 
  监理人自备的、委托人给予补偿的设施如下：
  补偿金额= / 
第十六条 在监理期间，委托人免费向监理机构提供 / 名工作人员，由总监理工程师安排其工作，凡涉及服务时，此类职员只应从总监理工程师处接受指示。并免费提供 / 名服务人员。监理机构应与此类服务的提供者合作，但不对此类人员及其行为负责。
   第十七条 监理人在委托人委托的工程范围内，享有以下权利：
  （7）征得委托人同意，监理人有权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但应当事先向委托人报告。如在紧急情况下未能事先报告时，则应在12小时内向委托人作出书面报告。
  第二十六条 监理人在责任期内如果失职，同意按以下办法承担责任，赔偿损失[累计赔偿额不超过监理报酬总数（扣税）]：
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报酬比率（扣除税金）
第三十九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监理人的报酬： 工程施工至±0.000时支付合同价的20%，工程主体结构验收合格，付至监理合同价的40%，施工结束，竣工验收报告签署后付至监理合同价的80%，施工单位工程审计完成后，付至监理费结算总价的95%，余款待缺陷责任期满（2年）30日内一次性无息付清(屋面及防水工程质保期内仍承担监理责任）。
监理费用暂按投资额1.33亿元计算，具体按监理工作范围内的所有工程施工结算审计价据实结算，结算原则为：A*B/C，(A为施工结算审计价，B为中标价，C为按工程投资额1.33亿元和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管理规定》计算的价格)。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附加工作报酬： / 。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额外工作报酬： / 。
第四十条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监理报酬，付滞纳金:  / 。
第四十一条 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报酬，按1：1汇率计付。
第四十五条 奖励办法：  /  。
第四十九条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工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补充条款：
1.监理人员进场后，委托人将按投标书中所列的项目部人员进行真实性及到岗率日常考核。监理人在投标文件中确定的总监及主要技术人员在监理过程中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若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可以更换，但每更换一名，监理人须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2万元（若更换项目总监，将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10万元）。项目部人员调整不得超过总人数的20%，超过时，监理人将向委托人支付人民币3万元/人违约金，由此引起的其它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监理人负责。违约金将从节点付款中扣除。
2.项目总监及项目部成员要求每月不少于22天，每天不少于8小时在施工现场。
3.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而不到岗者，每发现一名，监理人将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2000元/天。若项目总监无故未向委托人书面请假离场超过3天的或监理项目部成员同日无故缺勤率达50%及以上的，委托人有权取消其监理资格，并赔偿委托人监理合同价款的100%违约金（除去税金）。
4.对于施工过程中不称职的监理人员，委托人有权要求进行限期撤换并向委托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按补充条款第1条执行）。
5.监理单位在工程监理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现行的建筑工程质量评定标准及施工验收规范进行监理，以建设部建设监理的有关规定中关于施工阶段的监理内容为原则，以河南省工程建设监理规程为操作依据，进行监理。
6.监理人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施工图及设计说明要求的工程做法进行施工，未经委托人或设计单位同意，不准修改设计图纸，若设计图纸有误或其他原因需要修改时，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委托人，并在委托人或设计单位同意后方可修改。
7.监理人应在每个月末向委托人送交一份监理报告及监理业务范围内的专项报告，竣工后30日内向委托人送交肆份完整的监理资料（含各专项工程监理日志），否则将不予结算监理费用。
8.监理人应监督承包人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国家要求的合格质量标准。若工程达不到国家要求的质量标准，监理人向委托人支付工程总监理费20%的违约金。
9、其它未尽事宜，按本项目招标文件及补充通知、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等相关内容执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image1.png
i
LA 1010000.00 7«
2 XA Lo
WA
LIS
T TNRRHIEN, SURTF IO L TR E

2 MBI
() W BN EMRE_L L AL B, %L L AL B
@ RHIRBEMRA_LF L A_L B ¥_LF_LA_L Bk
@ RISHRR SR _LFL_A_L Bl F_LF_LAL Bk
) SRR BMRE_L L _J_L At E_L_L AL Bk
o WA
| ARTEAE, BRSO SIS HRRS .
BAAROERLREHANL, OB, S 2F. #

2 BEAREAAKE,
RS AREEAME.

A BRITE

vt 2004 % 1 Al 8.

2T AT HRE.

3 ABR-A G, SRR, RIEK G

R

P LR RIS SR
$E4 16302301010000261 W 6564292016381





